
 中国共产党陇川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办公室2021年预算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经费，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经费项目公开
项目名称

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经费

  （二）党政机构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经费 
立项依据

《中央编办关于批转<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中央编办发〔2015〕131号）、《云南省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办法》、《中共德宏州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关于开展事业单位法人2018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（德机编办〔2018〕38号），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云办发〔2017〕38号）、《德宏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<云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（关于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创新挖潜服务发展的意见）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德机编〔2018〕2号）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<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>》。
项目实施单位

中共陇川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项目基本概况

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经费

加强创新机构编制管理，加大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力度，开展好机构编制违规违纪监督检查工作，保证党中央、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、管住管好机构编制。
党政机构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经费 

根据中央、省、州确定的各类改革目标任务，稳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；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改革、理顺事业单位同主管部门的关系，进一步精简事业单位机构设置。

 项目实施内容
（一）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经费
加大编制优化整合力度，对管理手段升级、职责任务变化、可有效腾出编制资源的部门和领域，加大编制精简力度；对确需保障的重点领域、重点部位予以切实加强。加强机构编制政策法规体系建设。

（二）党政机构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经费 

持续发力助推全县社会经济发展，围绕县委、县政府确定的中心工作及当下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机构编制资源管理，优化各类编制资源配置，研究探索打破编制分配之后地区所有、部门所有、单位所有的有效措施，加强编制动态调整。完善动态调整、周转使用的事业编制县内统筹调剂使用制度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2021年度预算安排是15万元。其中：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经费2万；党政机构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经费13万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规范县委编办财政项目支出行为，健全科学的决策、建设和监督管理制度，提高项目运行效益。持续发力助推全县社会经济发展，为陇川县跨越式发展献策出力。
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经费

开展机构编制监督检查、评估工作，进一步优化县乡两级机构设置、职能配置，对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抓好整改落实，进一步改进机构编制管理，优化编制资源配置。

（二）党政机构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经费 
2021年将结合乡镇和街道改革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，不断优化审批服务执法体制机制，推动资源、服务、管理下沉到乡镇一线；同时，进一步优化乡镇机构设置，科学调配乡镇编制资源，使基层管理体制更加精简高效，更加贴近群众，更加符合基层特点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县委编办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努力完成2021年度工作目标；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梳理内部管理流程，提升整体支出管理水平，各项绩效指标力争达到预期效果。

（一）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经费
完成2021年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和评估工作，保证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机构编制管理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，管制管好机构编制。

（二）党政机构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经费 

保证2021年机构编制管理和改革相关工作的运转开支，提高各部门对机构设置、职能配置、工作流程等的认识。

中国共产党陇川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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